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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股权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授予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2025 年 8 月 27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提名并拟认定核心员工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

议案》、《关于提名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提请

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等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8 月 28 日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5 年 8 月 28 日至 2025 年 9 月 7 日，公司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公告及

公司公示栏就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与拟认定的核心员工进行了公示，公

示期不少于 10 天。公示期间，公司员工未对上述公示事项提出异议。公示期届

满后，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

事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55）、《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25-054）。 

   因激励对象变更，公司对《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等相关议案进行

了修订。 2025 年 9 月 24 日，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修订<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

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请召开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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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议案》，详见公司于 2025 年 9 月 25 日在全国中小企业股

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决议公告》等相关公告。 

2025 年 9 月 25 日至 2025 年 10 月 5 日，公司通过全国股转系统官网公告及

公司公示栏就修订后的股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的名单进行了公示，公示期不少于 

10 天。公示期间，公司员工未对上述公示事项提出异议。公示期届满后，公司

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对本次激励计划相关事项发表了核查意见、独立董事发表了独

立 意 见 ， 详 见 公 司 在 全 国 中 小 企 业 股 份 转 让 系 统 信 息 披 露 平 台

（www.neeq.com.cn）披露的《审计委员会关于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

项的核查意见》（公告编号：2025-064）、《独立董事关于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

划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公告编号：2025-063）。 

2025 年 10 月 14 日，公司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修订<公司 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草案）>的议案》、《关于提名公司 2025 年股

权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关于公司<2025 年股权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

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拟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关于提名并拟认定核心员

工的议案》、《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

案》、《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2025 年限制性股票授予协议>的议案》等议案。

详见公司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信息披露平台（www.neeq.com.cn）披露

的《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65）。 

 

二、 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本次股权激励对象共计 41 人，为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员工。本

激励计划标的股票来源方式为向激励对象发行股票。本激励计划拟向激励对象授 

予限制性股票 3,245,000 股（最终以实际认购数量为准），涉及的标的股票种类

为普通股股票，占本激励计划草案公告时公司股本总额的 4.92%。本计划不设置

预留权益。  

本激励计划的授予日为本激励计划草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之日。授予日必须 

为交易日。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在 60 日内授予权益，并完

成登记、公告等相关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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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限制性股票的授予价格为 2.88 元/股。 

 

三、 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情况 

（一） 拟授予限制性股票基本情况 

1. 授予日：2025 年 10 月 15 日 

2. 授予价格：2.88 元/股 

3. 授予对象类型：√董事 √高级管理人员 √核心员工 □其他 

4. 拟授予人数：41 人 

5. 拟授予数量：3,245,000 股 

6. 股票来源：√向激励对象发行股票 □回购本公司股票 □股东自愿赠与 

□其他 

本激励计划经股东会审议通过后，公司将在 60 日内授予权益，并完成登记、 

公告等相关程序。 

股权激励计划（草案）披露后不存在已实施完毕的权益分派等事项，无需对

授予价格作出调整。 

 

（二） 拟授予明细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拟授予数量

（股） 

占授予总量的

比例（%） 

占授予前总股

本的比例（%） 

一、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1 吴法祥 董事长、

总经理 

1,120,000 34.51% 1.70% 

2 国玲 董事、财

务总监、

董秘 

150,000 4.62% 0.23% 

3 朱天乐 副总经理 150,000 4.62% 0.23% 

4 付辉 董事、副

总经理 

90,000 2.77% 0.14% 

5 吴凯郦 董事 25,000 0.77%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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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小计 1,535,000 47.30% 2.33% 

二、核心员工 

6 徐庆亿 核心员工 150,000 4.62% 0.23% 

7 李汉峰 核心员工 130,000 4.01% 0.20% 

8 程俊鹏 核心员工 30,000 0.92% 0.05% 

9 刘伟涛 核心员工 90,000 2.77% 0.14% 

10 马孝波 核心员工 60,000 1.85% 0.09% 

11 王子才 核心员工 15,000 0.46% 0.02% 

12 张钦亮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13 刘景明 核心员工 70,000 2.16% 0.11% 

14 张希君 核心员工 115,000 3.54% 0.17% 

15 范新伟 核心员工 50,000 1.54% 0.08% 

16 林瑞亮 核心员工 100,000 3.08% 0.15% 

17 王冰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18 刘晓磊 核心员工 100,000 3.08% 0.15% 

19 王延贺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20 张小平 核心员工 70,000 2.16% 0.11% 

21 张英飞 核心员工 70,000 2.16% 0.11% 

22 田建国 核心员工 70,000 2.16% 0.11% 

23 韩海明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24 魏振鹏 核心员工 70,000 2.16% 0.11% 

25 李光军 核心员工 70,000 2.16% 0.11% 

26 李占军 核心员工 50,000 1.54% 0.08% 

27 周成都 核心员工 50,000 1.54% 0.08% 

28 李明军 核心员工 10,000 0.31% 0.02% 

29 庞磊 核心员工 30,000 0.92% 0.05% 

30 梁高峰 核心员工 30,000 0.92% 0.05% 

31 李爱杰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32 任明磊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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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王洪波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34 张昊 核心员工 10,000 0.31% 0.02% 

35 王树永 核心员工 10,000 0.31% 0.02% 

36 王波 核心员工 10,000 0.31% 0.02% 

37 舒铭东 核心员工 10,000 0.31% 0.02% 

38 张晓鑫 核心员工 10,000 0.31% 0.02% 

39 马新杰 核心员工 50,000 1.54% 0.08% 

40 王国庆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41 张志刚 核心员工 20,000 0.62% 0.03% 

核心员工小计 1,710,000 52.70% 2.59% 

合计 3,245,000 100% 4.92% 

 

上述名单中，有单独或合计持有挂牌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及其配偶、父母、子女。 

激励对象包括挂牌公司持有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父

母、子女。吴法祥先生系公司实际控制人、任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全面主管公

司各部门及子公司工作，对公司的日常经营、生产建设、业务开拓、研发创新、

内控管理、发展战略、人才培养等方面起到关键作用。吴法祥先生对公司的经营

业绩及未来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关系，符合激励对象的范围。吴凯郦女士系公司实

际控制人吴法祥先生之女、任董事，对公司战略布局及业务发展均起到重大作用。

吴凯郦女士对公司的经营业绩及未来的发展有直接影响关系，符合激励对象的范

围。朱天乐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法祥先生近亲属，担任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

公司西北地区销售工作，对公司在西北地区的市场布局和开拓发挥关键性作用，

对公司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符合激励对象的范围；张希君、张英飞均为公司

实际控制人吴法祥先生近亲属，为公司核心骨干人员，张希君担任公司行政人事

部主任，负责公司整体人力资源和行政工作，为公司人才引进及培养发挥关键作

用，张英飞担任公司新项目处主任，主要负责公司新项目的立项、后续开发，对

公司新项目的落地发挥关键作用，二者均在公司关键岗位发挥重要作用，对公司

未来发展有较大影响，符合激励对象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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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拟授予情况与已通过股东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说明。 

除权益分派导致的调整情况外，本次拟授予限制性股票与已通过股东会审议

的股权激励计划不存在差异。 

 

四、 解除限售要求 

（一） 解除限售安排 

本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有效期为 36 个月，限售期自授予登记完成日起算，

具体限售期限及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 

解除限售安排 限售期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日起 12 个月
 

自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12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24 个月内的

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50.00% 

第二次解除限售 自授予的限制性

股票授予登记完

成日起 24 个月
 

自首次授予的限

制性股票授予登

记完成之日起 24

个月后的首个交

易日起至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

授予登记完成之

日起 36个月内的

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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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个交易日

当日止 

 

（二） 解除限售条件 

1、 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解除限售安排 业绩考核要求 

第一次解除限售 2025 年公司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不低于 3,090.00 万元，或营业收入不低于

34,340 万元。 

第二次解除限售 2026 年、2027 年两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归属于

母公司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3,492.00 万元、

3,877.00 万元,或营业收入分别不低于 38,800 万

元、43,080 万元。 

 

1、净利润考核指标均以剔除本激励计划实施影响的数值作为计算依据。 

2、公司业绩指标对本激励计划所有激励对象均适用。 

3、上述业绩指标不构成公司对投资者的业绩预测和实质承诺。 

当期公司层面业绩指标达成，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按照其个人业绩指

标完成情况来确定是否符合解除限售条件。若当期公司层面业绩指标未达成的，

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当期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一期，相应限制性股票

由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办法回购注销。 

 

2、 个人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次股权激励包括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存在个人业绩指标。 

序号 激励对象个人绩效指标 

1 股权激励期内激励对象持续在公司任职。 

2 激励对象不存在违反公司管理制度给公司造成经济损失，或给公司造

成严重消极影响，受到公司处分的情形。 

3 激励对象无自行辞职，或因个人原因被公司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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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公司业绩指标对应考核年度，激励对象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及以上。

个人绩效考核为合格及以上的解除限售比例为 100%，不合格则解除限

售比例为 0%。 

1、个人业绩指标适用于所有激励对象。 

2、对于激励对象个人层面考核按照公司行政部门对激励对象的综合考评得

分组织实施，考核期与公司业绩目标考核对应的会计年度相同。考核期个人绩效

分值在 60 分及以上，个人绩效考核结果为“合格”。 

每个解除限售期内，在公司层面业绩指标达成情况下，激励对象个人业绩指

标完成的，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可按照本激励计划约定的比例解除限售；激励对

象个人业绩指标未完成的，则其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当期不得解除限售或递延至下

一期，相应限制性股票由公司按照股权激励计划规定的办法回购注销。 

 

五、 缴款安排 

（一） 缴款时间 

缴款起始日：2025 年 10 月 20 日 

缴款截止日：2025 年 10 月 24 日 

 

（二） 缴款账户 

账户名称：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兴业银行潍坊寿光支行 

账号：377020100100291604 

 

（三） 联系方式 

联系人姓名：王树永 

电话：0536-2155326 

传真：0536-2153851 

联系地址：山东省寿光市科技工业园元丰街东首，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

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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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本次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股权激励价格为 2.88 元/股，有效市场参考价 5.76 元/股作为公允

价值。本次授予不超过 324.50 万股限制性股票，在股权激励实施期内，应确

认的股份支付总费用预计为 934.56 万元。前述总费用由公司在股权激励计划

的限售期内相应的年度分摊，同时增加资本公积。 

按照 2025 年 10 月份方案实施完成，公司本次限制性股票股份支付费用

计算方式如下： 

单位：万元 

需摊销的费用 2025 年度 2026 年度 2027 年度 2028 年度 

934.56 97.35 389.40 330.99 116.82 

本激励计划的成本将在营业成本、期间费用中列支，对有效期内各年净利

润有所影响，但不会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 

注：1、上述股权支付费用摊销预测并不代表最终的会计成本，实际会计

成本除了与实际授予价格、授予日、实际授予日评估价格和授予数量相关，还

与实际生效和失效的数量有关，同时请股东注意可能产生的摊薄影响。 

2、上述股权支付费用摊销预测对公司经营成果的影响最终结果将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年度审计报告为准。 

 

七、 备查文件 

《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 

《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 

《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

决议》 

《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

决议》 

《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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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寿光市坤隆石油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0 月 15 日  

 


	一、 审议及表决情况
	二、 股权激励计划概述
	三、 限制性股票拟授予情况
	（一） 拟授予限制性股票基本情况
	（二） 拟授予明细表
	（三） 拟授予情况与已通过股东会审议的股权激励计划的差异情况说明。

	四、 解除限售要求
	（一） 解除限售安排
	（二） 解除限售条件

	五、 缴款安排
	六、 本次权益授予后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七、 备查文件

